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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翰•纳什，1928年6月13日出生于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勃鲁费尔，1950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博士学位，1951年至1959年在麻省理 工学院
(MIT)数学中心任职。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，美国科学院院士。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国际公认的博弈论创始人之一。 

1950年，年仅22岁的数学博士约翰•纳什连续发表了两篇划时代的论文《N——人对策的均衡点》、《讨价还价问题》。次年，他又发表了《非合作对
策》。 这非合作对策理论以及合作对策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同时为对策论在50年代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做出创始性的贡献。 

长期以来，纳什主要在纯数学领域从事学术研究，其数学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。然而，他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在对策论上，可以概括为
两点：第一，纳 什明确地区分了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中，并指出，在合作对策中可以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，而在非合作对策中，则不能达到；第
二，对于俩人以上的非合作对策，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，纳什提出了分析方法，这一方法可以用“纳什均衡”来称谓。后来对策论的许多讨论，
都是建立在纳什均衡这一概念之上的，或修正它，或 完善它。因而他在经济博弈论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，是继冯•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
师之一。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 心的作用。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，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。由于
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、管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军 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，1994年因此获得诺贝
尔奖经济学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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